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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委落实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
农民、学生因见义勇为牺牲，不会再因

无单位而得不到抚恤，其遗属将获得全国
统一标准的政府补助金。前日，民政部会
同财政部、教育部、公安部、人保部、住建
部、卫生部等七部委，部署落实《关于加强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的系列具
体措施。
见义勇为死亡可视同工伤

根据会议部署，见义勇为死亡人员的
子女，参加中高考，将可降分录取；见义勇
为死亡情形不能认定为烈士，视同于工伤
的，其遗属除享受原有的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外，还新增了相当于见义勇为者40个月
工资的遗属特别补助金。
奖金奖品免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意见》要求，见义勇为人员及其
家属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抚恤金，不计入家
庭收入；今后，见义勇为人员获得的奖金及
奖品，按照现行税收政策的有关规定免征
个人所得税。 据《新京报》

中方：日方在地区安全问题
上搬弄是非意欲何为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7月31日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本年度防卫
白皮书再次对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活动提
出指责，表明中方严正立场。

有记者问，7月3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
本年度防卫白皮书再次对中国国防政策和
军事活动提出指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表示，日本防卫白皮书对中国正
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进行无端指责，
对中国内部事务说三道四，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洪磊说，近年来，日本利用各种借口不
断扩充军备，强化军事同盟，在地区安全问
题上搬弄是非，引起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
广泛关注。日方这样做究竟意欲何为？日
方应该做的是，认真审视和反省自己的所
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重点做好医疗救治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目前见义勇为人

员保护还缺乏规范统一的界定，各地抚恤补助
标准差异较大，一些见义勇为者权益得不到保
障，很大部分原因是确认环节出现障碍。对
此，《意见》首先明确“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
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
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为见义
勇为行为。

《意见》还明确权益保护六大方面，涉及基
本生活、医疗救治、扶持就业、子女教育、住房
保障及伤亡人员抚恤补助。李立国表示，重点
要做好供养服务、社会救助等工作，在医疗救
治方面，“原则上不让见义勇为者支付一点医
疗费”。

杜绝拒绝救治发生
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表示，对见义

勇为负伤人员，医疗机构必须坚持“先救治、后
付费”原则，决不允许因费用问题而拒绝救治的
情况发生，急危重症要优先救治，为见义勇为负
伤人员提供积极、合理的救治方案，必要时组织
权威专家会诊，重视早期康复治疗，尽最大努力
挽救生命，最大程度保护其健康权益。

相关案件快侦快办
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蔡安季表示，

见义勇为过程中的不法侵害案件，要实行领导
包案、快侦快办，对报复、侵害见义勇为人员及
其家属的案件，依法从重打击、从严惩处，最大
限度震慑犯罪分子。 据《京华时报》

前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何兵教授说，在我
国现行法律中，“强奸”仅针对女性而言，而针对男
性而言，并没有对其性侵犯的明文法律规定。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浴场和女技师的行
为，是典型的提供色情服务及卖淫行为，应该对此
采取相应制裁措施。此案的恶劣影响在于，13岁
的鹏鹏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和辨别能力的个体，

对其提供性服务，无异于对未成年个体的摧残。
对于鹏鹏而言，因为年龄只有13岁，其本身并构不
成刑事和行政违法。

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律师雒毅说，鹏鹏的遭
遇在现实中很难遇到，在此案中，如果提供性服务
的“技师”有性病并传播给了鹏鹏，可以传播性病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国务院日前下发首个国家层面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规范
性文件。前天，民政部等7部门召开视频会议，细化落实具体措施。民
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原则上不让见义勇为者支付一点医疗费”。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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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男孩随家人浴场洗澡
稀里糊涂接受了“性服务”
事发咸阳，男孩家人告到了派出所

拿着朋友送的免费洗浴
票，家住咸阳的陈女士一家
和朋友胡女士一家，第一次
踏进洗浴广场。前日上午，
当两家人准备结账离开浴场
时却被告知，陈女士13岁的
儿子鹏鹏，在浴场内消费了
由技师提供的“性服务”，浴
场要求陈女士为鹏鹏消费的
198 元埋单。浴场凭什么向
一个 13 岁的孩子提供性服
务？在得到浴场女技师确实
为鹏鹏提供过“性服务”的答
复后，愤怒的陈女士当即选
择了报警。

目前，警方已对此进行
立案调查。民警要求浴场尽
快联系事发当时在现场的收
银员、女经理、“51号技师”和
男女服务员到派出所接受询
问，浴场声称将尽快找到并
通知他们前往派出所。

鹏鹏：问过我年龄后她脱光了衣服

站在派出所门口，眼前的鹏鹏虽然有接
近1.8米的身高，但一脸稚气的他看上去明
显还是个孩子。说起“被性服务”的经过时，
鹏鹏十分羞愧，很后悔当时没能控制住自己。

鹏鹏：我洗完后，浴场的一个男服务生
过来问我需不需要按摩，我以为这项服务
包含在我们的洗浴票里，就“嗯”了一声。然
后，男服务生便把我带到4楼的一个房间，
房间内有一张大床、电视机等。我在里面坐
了会儿，一个女服务生拿了一张单子进来让
我签，我签了后感觉不对劲，想回到三楼大
厅，却发现四楼通往三楼的铁门推不开。

记者：然后你又返回房间了吗？后来
又发生什么了？

鹏鹏：我只得又返回房间。过了两三
分钟，一个女的进了我的房间，说了几句话
后，她把自己的衣服全都脱了躺在床上，我
控制不住，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了，她给我戴
了避孕套，并和我发生了性关系。大约 15
分钟后，我下楼回到了休息大厅。

记者：那个女的问你的年龄了吗？
鹏鹏：她没脱衣服前，问了我的年龄，

我说 13 周岁。她听后，也没说什么，接着
就开始脱衣服了。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鹏鹏及家人等均
为化名） 据《华商报》

说起上午发生的事情，孟先生和胡女士仍觉
得不可思议。

孟先生说，前段时间朋友给了几张洗浴票。7
月30日天气炎热，他便和胡女士一家相约，带着各
自的孩子一起到浴场洗浴。因为工作原因，7月30
日下午6时许，陈女士和胡女士二人先带着鹏鹏和
胡女士15岁的女儿一起来到浴场，孟先生和胡女士
的丈夫刘先生随后赶到。

当晚，两家人在浴场洗完澡后，便在休息大厅
休息。前日上午8时许，因为要上班，孟先生和刘先
生先行离开了浴场。“没想上班没多久，我接到妻子
的电话，说孩子‘被性服务’了。我听后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撂下电话便往浴场跑。”孟先生说。

到浴场后，妻子告诉孟先生，早上 9 时左
右，她和胡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准备结账离开

时，收银员说他们有一张 198 元的按摩消费单，
是由鹏鹏消费的，实际内容是性服务。

胡女士说：“即便浴场的人这样说了，我们还是
觉得不能相信，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这样的
消费！追问之下，鹏鹏承认了确实有个女技师给他提
供了性服务，消费单上的字是他签的。在我们的一再
要求下，浴场经理找来了给鹏鹏提供性服务的‘51号
技师’。对方在房间内也当着我们和浴场经理的面承
认，她给鹏鹏进行过性服务。我们质问她为什么要给
一个孩子提供这样的服务，她一直不说话，后来就离
开了包间。这时，浴场提出给我们减免一半的费用，
但很明显，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孟先生在了解了事情原委后，当即拒绝了浴
场减免浴资的调解方式，而选择了报警。鹏鹏户
口本上显示，他出生于1999年。

专家观点》》》 男性被性侵无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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